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上字第13號

上  訴  人  陳鴻基  

訴訟代理人  吳艾侖律師

            張菀萱律師

被 上訴 人  大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明榮  

訴訟代理人  蘇明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

1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消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並為訴之追加、減縮，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

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同法第256條亦有明定。查上訴

人於原審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8條第1項、第51條、民

法第227條第1、2項、第359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12萬9,3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第1、3項、第8條第1項、第22條、第51條等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86萬3,630萬元本息（含所受損害及懲

罰性賠償金）；備位依兩造簽訂之訂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

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民法第359條前段、第179條、

第360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5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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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元本息（即所受損害，見本院卷584、585頁），則上訴人

依請求權之分類，依序以先、備位聲明為請求，其訴訟上之

請求始能通過一貫性審查，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

之變更或追加。又上訴人於本院所為之聲明，核屬減縮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說明，應予准許。再者，上訴人於

先位之訴追加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規定為請求；備位之訴追

加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及民法第360條之規定為請

求，均為被上訴人所同意（見本院卷490頁），依前揭說

明，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9年7月16日以220萬元向被上訴人

購買BMW 廠牌520D SEDAN型號（下稱系爭車款）自用小客車

　　（下稱系爭車輛），並簽立系爭契約，被上訴人為經銷系爭

車輛，並提供系爭車輛維修服務之企業經營者。嗣伊於111

年7月19日駕駛系爭車輛停等紅燈時，車體劇烈抖動，遂至

被上訴人設於桃園市平鎮區之服務中心（下稱平鎮服務中

心）進行檢測，經告知系爭車輛有「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

器：允許範圍之外的修正量」之引擎瑕疵。然被上訴人不願

更換系爭車輛引擎，且未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亦未

於系爭車輛保固期滿前提供「保固終險」服務，故被上訴人

所經銷之系爭車輛（商品）及其所提供之服務（服務）均不

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伊於112

年11月2日出售系爭車輛，乃減損市場交易價值60萬元，且

伊因111年7月22日至112年10月31日間無法正常使用系爭車

輛，支出計程車交通費用35萬1,000元，合計受有財產損害9

5萬1,000元（60萬元+35萬1,000元=95萬1,000元）。爰先位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第8條第1項、第22條、第5

1條等規定（擇一有利），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95萬1,000

元及懲罰性賠償金91萬2,630元，合計186萬3,630元。如先

位請求權均無理由，則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車輛存有引擎

瑕疵，應更換新引擎，惟被上訴人僅願以清積碳方式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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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盡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

1、2項所約定之保證義務；亦未於系爭車輛保固期滿前提供

「保固終險」服務，違反廣告所稱之保證義務，爰依系爭契

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民法第359條前段、第179條、第3

60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擇一有利），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95萬1,000元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減縮、追加），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86萬3,630萬元，其中182

萬5,260元自111年10月25日起、其餘3萬8,380元自112年12

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車輛發生抖動係因排氣門桿結垢所致，

得以排除，並非瑕疵；且伊依BMW原廠規範執行維修保養義

務，故系爭車輛與伊所提供之服務均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

準可期待之安全性。又系爭車輛未經總代理商汎德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汎德公司）召回，伊復於112年4月6日提供「保

固終險」服務，並無違反系爭契約及廣告所定之保證義務等

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上訴人於109年7月16日以220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車

輛，並簽立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對於系爭車輛之保固責任於

於112年7月15日屆滿。上訴人於111年7月19日駕駛系爭車輛

於路邊停等時，因發現系爭車輛車體抖動，前往被上訴人之

平鎮服務中心進行檢測，顯示有「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

器：允許範圍之外的修正量」之情形（下稱系爭情形）。上

訴人未接受被上訴人對系爭情形所提供之服務，於111年7月

21日將系爭車輛自平鎮服務中心駛離等事實，有上訴人所拍

攝系爭車輛抖動情形之影像光碟、111年7月20日電腦檢測紀

錄（下稱系爭電腦檢測紀錄）可證（見原審證物袋、原審卷

61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170至172頁、344、3

45頁，本院卷492、552頁），堪信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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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位之訴】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經銷之系爭車輛存有系爭情形及所提

供之服務，均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

性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㈠按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1、3項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

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

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

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

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

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

任。」；第8條第1項規定：「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

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

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

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

此限。」；第22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

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

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

行。」；第51條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

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

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

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

罰性賠償金。」。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汽車，並

於其平鎮服務中心提供維修服務，為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

項、第8條第1項所揭示之企業經營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585頁），自堪信實。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車輛發生劇烈抖動係因汽缸瑕疵所致，已超

過合理允許之範圍，而影響行車安全，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

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固提出系爭電腦檢測紀錄

（見原審卷61頁）及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報告

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書，見原審外放卷）。觀諸系爭電腦

檢測紀錄記載系爭車輛「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允許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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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外的修正量」等語，僅能證明系爭車輛第三汽缸出現異

常情形，尚不能證明系爭車輛即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又經審視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車

輛之引擎系統為柴油共軌系統，柴油引擎車在使用過程，皆

會於進/排氣系統組件上積存有碳微粒，進而影響引擎之機

件運作（諸如：油耗異常、轉速抖動等）。而系爭車輛經原

廠電腦診斷「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允許範圍之外的修

正量」之故障原因可能是排氣門汽門桿上結垢，排氣門偶而

無法完全關閉，導致燃燒斷火和運行平穩性控制故障。依此

診斷之論述並按柴油引擎之作動原理，柴油引擎之進/排氣

系統組件上，皆會有機會產生部分積碳之情事，也因此在維

修及保養時，會視消費使用需求及車況進行添加相關燃油添

加劑，以作為該系統之除碳作業之依據。是系爭車輛第三缸

汽門相關組件異常情形，屬間歇性故障，可依原廠作業程

序，啟動保固機制進行該項組件之修復程序等情（外放系爭

鑑定報告書18至21頁），堪認系爭車輛於111年7月19日雖發

生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然屬間歇性故障，依原廠作業

規範即可進行修復，尚非系爭車輛本身之瑕疵，難認系爭車

輛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至上訴

人執車輛安全資訊網之下載資料（見本院卷197頁）及汎德

公司112年9月22日函（下稱汎德9月22日函，見車輛安全審

驗中心回函外放資料）主張系爭車輛有行車安全之虞云云。

經審視前揭下載資料及汎德9月22日函僅得證明汎德公司對B

MW相關系列車型（含系爭車款）因柴油引擎之廢氣再循環系

統冷卻液少量滲漏之瑕疵可能造成之損害，召回各該車輛進

行改正計畫，核與系爭車輛係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者，

顯不相同，前揭文書均難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㈢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車輛保固期間刻意隱瞞系爭車

輛有「引擎積碳」情形，亦未拆卸車輛零組件進行全面清

碳，所提供之維修服務，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

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固提出被上訴人檢測報告、維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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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進場紀錄明細等件為憑（見原審卷211頁、255至272

頁、395頁）。經審視被上訴人檢測報告、維修紀錄及上訴

人進場紀錄明細等件固見上訴人依序於110年3月4日、9月2

日、111年2月23日、7月19日、112年4月3日至平鎮服務中心

進行系爭車輛之維修，其中111年2月23日維修包含「燃油管

路保護劑」、「柴油燃油清潔劑」等情（見原審卷264

頁），核與系爭鑑定報告所稱「添加相關燃油添加劑以作為

除碳作業之依據」等語相符（見外放資料19頁），不以拆卸

車輛零組件進行全面清碳為必要，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拆卸

車輛零組件進行全面清碳，遽認被上訴人隱匿積碳現象云

云，不足採信。又111年7月19日之維修診斷顯示系爭車輛所

生系爭情形，需更換汽缸蓋乙節（見原審卷211頁），核與

證人即執行系爭電腦檢測之技師姜家驥證稱：上訴人於111

年7月19日將系爭車輛開至平鎮服務中心，反應車輛會抖

動，次日以原廠電腦診斷儀器進行診斷，發現有一故障碼，

點開該故障碼，原廠指示出現更換零件即汽缸蓋，但上訴人

未將車輛留在維修場，而是把車開走等語相符（見本院卷42

4頁），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情形依原廠作業程序所提供之

維修服務係更換汽缸蓋，核與系爭鑑定報告所稱依原廠作業

程序，啟動保固機制進行該項組件之修復程序等語相符（外

放系爭鑑定報告書20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願就系

爭情形提供清碳服務云云，無可憑採。再者，系爭鑑定報告

認被上訴人就系爭車輛所為歷次保養，未有異常性之保養及

操作等情（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書19、20頁），足認被上訴

人對於系爭車輛所提供之維修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

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至上訴人執其與訴外人之對話紀錄

（見原審卷329頁）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情形應更新零件修

復，不能僅清除積碳云云（見本院卷574頁）。觀諸前揭對

話紀錄記載上訴人詢問Line名稱為圓滾滾之訴外人之「BMW

X5休旅車」換「汽缸零件」後，是否不再有抖動現象？該訴

外人回覆換了後不再抖動等語（見原審卷329頁），僅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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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該訴外人之休旅車有更換汽缸零件乙節。而被上訴人依

原廠作業程序所提供之維修服務係更換汽缸蓋，已如前述，

則上訴人仍主張被上訴人僅願以清除積碳修復系爭情形云

云，不足採信。

　㈣上訴人再主張被上訴人未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亦未

提供保固期滿前之「保固終檢」服務，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

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固提出交通部公共運輸及

監理司函（下稱交通部函）、保固終檢網路下載資料（下稱

系爭廣告）、台北尚德估價單、汎德公司112年2月9日及9月

22日召回函（下合稱汎德公司召回函）為憑【見原審卷335

頁、353至359頁、391頁及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下稱車安中

心）外放資料】。經審視交通部函及汎德公司召回函（見原

審卷335頁、車安中心外放資料固可證明汎德公司於112年2

月9日、同年9月22日進行相關車款（包括「系爭車款」）召

回改正計畫，上訴人因未接獲「系爭車輛」召回改正乃向交

通部陳情等情，然汎德公司前揭召回車輛之範圍係以生產區

間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為限，系爭車輛因

生產日期為2020年2月27日，乃不在召回範圍等情，業據汎

德公司回覆本院函附卷可證（見本院卷537頁），則「系爭

車輛」既未經汎德公司召回，被上訴人自無召回系爭車輛之

責。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112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

程序自認原廠確實有通知召回「系爭車輛」之事實，惟為被

上訴人所否認，抗辯其真意係指「系爭車款」確實經原廠通

知召回。查原審法官於112年12月12日係提示原證23予被上

訴人確認是否爭執，被上訴人稱：原證23就「系爭車輛」原

廠確實有通知召回等語，有該日筆錄可按（見原審卷404

頁），然觀諸原證23僅記載「系爭車款」即「520D」（見原

審卷331頁），顯非系爭車輛，足窺被上訴人之真意係指

「系爭車款」確實經原廠通知召回，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自認「系爭車輛」原廠確實有通知召回之事實云云，不足採

信。上訴人另主張汎德公司為其向車安中心檢舉之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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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起訴後所回覆本院之回函有偏頗，關於召回車輛之範圍

應以汎德公司於起訴前於聯合報所登載之製造日期為準云云

（見本院卷586頁），提出車輛安全性召回案件查詢資料、

交通部函及汎德公司召回函等件為憑（見原審卷331、335

頁，車安中心回函外放資料）。觀諸車輛安全性召回案件查

詢資料僅記載召回「車輛年份」為西元2014〜2020年（見原

審卷331頁），並未記載召回車輛之「製造日期」。而審視

交通部函則係因上訴人因未接獲系爭車輛召回改正乃向交通

部陳情，交通部回覆上訴人已復請汎德公司向上訴人回覆等

情(見原審卷335頁)，已如前述，足見系爭車輛是否召回，

仍應以汎德公司回覆為據。再觀諸外放車安中心回函資料，

汎德公司於112年2月9日回覆該中心該次係召回12種車型於

西元2014年4月8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間所生產之車輛，並

提出汽車安全性召回計畫為附件，其上記載召回「系爭車

款」之生產期間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

日」；於112年9月22日回覆該中心該次係召回相關車型於西

元2011年3月31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間所生產之車輛，並提

出「汽車安全性召回計畫」為附件，其上記載召回「系爭車

款」之生產期間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

日」，核與汎德公司回覆本院函所記載召回「系爭車款」之

生產期間為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及所

附「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計畫相符（見本院卷543、547

頁），難認汎德公司回覆本院函有何偏頗，上訴人前揭主

張，並未舉證，洵屬臆測。另審視系爭廣告（見原審卷353

至359頁）可知被上訴人應提供車輛保固到期前免費檢查之

服務。查被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6日進行「保固終險」服務

　　，有上訴人審閱及簽名之維修單可按（見本院卷555頁），

佐以系爭鑑定報告書記載系爭車輛於112年4月6日於桃園平

鎮區為第二次鑑定時，里程數為4萬8,729公里，並未發現儀

錶之指示燈呈現有故障及其他系統之異常情形，相關組件雖

呈現部分積碳，尚屬合理；電腦資訊資料並無異常，未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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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之故障及影響引擎運轉等之情形；系爭車輛歷次保養

紀錄進行檢核，亦未發現有異常性之保養及操作等語（外放

系爭鑑定報告書18至21頁），足認被上訴人於系爭車輛保固

期滿（即112年7月15日）前已提供完整「保固終險」服務，

且所提供之服務，均符合保養及操作程序。上訴人僅以112

年4月6日係因鑑定而進入平鎮服務中心，即認被上訴人未提

供「保固終險」服務云云，無可憑採（見本院卷570頁）。

而台北尚德估價單（見原審卷391頁）僅能證明系爭車輛於

保固期滿後之112年10月2日因引擎故障燈亮進行檢查維修而

支出維修費用，上訴人執以主張被上訴人未提供「保固終

險」服務云云（見本院卷470頁），洵無足採。上訴人另主

張系爭車輛保固期間於112年7月15日屆滿，被上訴人應於保

固期滿3個月內即112年4月16日以後始能啟動「保固終險」

服務，太早於同年4月6日啟動該服務，無法達到終險目的云

云（見本院卷569頁），固提出ＴＶＢ節目側錄光碟及譯文

為憑（見本院卷577、578頁及外放證物袋）。經審視系爭廣

告並無「保固終險」服務應於保固期滿前3個月內提供之記

載（見原審卷353至359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於11

2年4月16日以後始能啟動「保固終險」服務云云，已難採

信。再經審視前揭譯文記載僅能證明汎德竹圍總廠廠長對該

節目製作人稱「...客人進場做保養或維修，只要在保固期

間3個月之內，我們都會直接幫客人做保固終險..基本上，

我們在保固到期前1個月，都會以電話、DM或簡訊給車主。

讓車主找時間，趕快進場」等語（見本院卷578頁），不足

以證明被上訴人即應於保固期滿3個月內始能啟動「保固終

險」服務。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太早於同年4月6日啟動該

服務，無法達到終險目的云云，洵無足採。

　㈤據上，系爭車輛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得依原廠作業規

範進行修復，該修復方式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

待之安全性；而被上訴人所提供之保養、修復及檢修服務，

亦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且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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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召回系爭車輛之責，並已提供「保固終險」服務，則上

訴人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8條第1項、第22條、第5

1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86萬3,630元本息，不應准

許。

五、【備位之訴】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

未於系爭車輛保固期間內更換系爭車輛引擎以復修系爭車輛

瑕疵，亦未安排召回檢修服務，欠缺其依前揭契約所約定之

保證責任；且未依系爭廣告提供「保固終檢」服務，欠缺其

依系爭廣告所保證之品質云云，固提出系爭契約第7條及廣

告為憑。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本文約定：乙方（即被上訴

人）除應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甲方（即上訴人）負瑕疵

擔保外，自交車起36個月內不限里程，對車輛本身之瑕疵零

件負更新或修復之責任；第2項約定：買賣標的物經製造

商、進口商或進口人召回改正者，乙方應安排檢修之時間與

地點，並負免費檢修之義務等語（見原審卷159頁），固堪

認被上訴人於系爭車輛保固期間內，對於經製造商召回之車

輛，應安排檢修，並負免費檢修之義務；而審視網路廣告固

可知被上訴人應予保固期滿前提供「保固終險」服務（見原

審卷353至359頁）。然系爭車輛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

依原廠作業規範更換汽缸蓋即可修復，而無更換該引擎之必

要；被上訴人並無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之責；且已依

廣告提供「保固終險」服務，均如前述，堪認被上訴人並未

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及系爭廣告之保證義

務。則上訴人備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款等約定，民法

第359條前段、第360條、第179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

主張被上訴人違反保證義務，應賠償或返還95萬1,000元本

息云云，亦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第8

條第1項、第51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86萬3,630元

本息；備位依民法第359條前段、第179條、第227條第2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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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5萬1,000元本息，均非正當，不

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

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上訴。至上訴人先位追加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之規定，備

位追加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民法第360條之規定

為請求部分，亦為無理由，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洪純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書記官　何旻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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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上字第13號
上  訴  人  陳鴻基  
訴訟代理人  吳艾侖律師
            張菀萱律師
被 上訴 人  大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明榮  
訴訟代理人  蘇明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消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減縮，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同法第256條亦有明定。查上訴人於原審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8條第1項、第51條、民法第227條第1、2項、第359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12萬9,3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第8條第1項、第22條、第51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86萬3,630萬元本息（含所受損害及懲罰性賠償金）；備位依兩造簽訂之訂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民法第359條前段、第179條、第360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5萬1,000元本息（即所受損害，見本院卷584、585頁），則上訴人依請求權之分類，依序以先、備位聲明為請求，其訴訟上之請求始能通過一貫性審查，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又上訴人於本院所為之聲明，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說明，應予准許。再者，上訴人於先位之訴追加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規定為請求；備位之訴追加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及民法第360條之規定為請求，均為被上訴人所同意（見本院卷490頁），依前揭說明，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9年7月16日以220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BMW 廠牌520D SEDAN型號（下稱系爭車款）自用小客車
　　（下稱系爭車輛），並簽立系爭契約，被上訴人為經銷系爭車輛，並提供系爭車輛維修服務之企業經營者。嗣伊於111年7月19日駕駛系爭車輛停等紅燈時，車體劇烈抖動，遂至被上訴人設於桃園市平鎮區之服務中心（下稱平鎮服務中心）進行檢測，經告知系爭車輛有「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允許範圍之外的修正量」之引擎瑕疵。然被上訴人不願更換系爭車輛引擎，且未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亦未於系爭車輛保固期滿前提供「保固終險」服務，故被上訴人所經銷之系爭車輛（商品）及其所提供之服務（服務）均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伊於112年11月2日出售系爭車輛，乃減損市場交易價值60萬元，且伊因111年7月22日至112年10月31日間無法正常使用系爭車輛，支出計程車交通費用35萬1,000元，合計受有財產損害95萬1,000元（60萬元+35萬1,000元=95萬1,000元）。爰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第8條第1項、第22條、第51條等規定（擇一有利），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95萬1,000元及懲罰性賠償金91萬2,630元，合計186萬3,630元。如先位請求權均無理由，則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車輛存有引擎瑕疵，應更換新引擎，惟被上訴人僅願以清積碳方式維修，且未盡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所約定之保證義務；亦未於系爭車輛保固期滿前提供「保固終險」服務，違反廣告所稱之保證義務，爰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民法第359條前段、第179條、第360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擇一有利），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5萬1,000元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減縮、追加），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86萬3,630萬元，其中182萬5,260元自111年10月25日起、其餘3萬8,380元自112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車輛發生抖動係因排氣門桿結垢所致，得以排除，並非瑕疵；且伊依BMW原廠規範執行維修保養義務，故系爭車輛與伊所提供之服務均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期待之安全性。又系爭車輛未經總代理商汎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汎德公司）召回，伊復於112年4月6日提供「保固終險」服務，並無違反系爭契約及廣告所定之保證義務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上訴人於109年7月16日以220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車輛，並簽立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對於系爭車輛之保固責任於於112年7月15日屆滿。上訴人於111年7月19日駕駛系爭車輛於路邊停等時，因發現系爭車輛車體抖動，前往被上訴人之平鎮服務中心進行檢測，顯示有「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允許範圍之外的修正量」之情形（下稱系爭情形）。上訴人未接受被上訴人對系爭情形所提供之服務，於111年7月21日將系爭車輛自平鎮服務中心駛離等事實，有上訴人所拍攝系爭車輛抖動情形之影像光碟、111年7月20日電腦檢測紀錄（下稱系爭電腦檢測紀錄）可證（見原審證物袋、原審卷61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170至172頁、344、345頁，本院卷492、552頁），堪信為真實。
四、【先位之訴】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經銷之系爭車輛存有系爭情形及所提供之服務，均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㈠按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1、3項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第8條第1項規定：「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第22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第51條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汽車，並於其平鎮服務中心提供維修服務，為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8條第1項所揭示之企業經營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585頁），自堪信實。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車輛發生劇烈抖動係因汽缸瑕疵所致，已超過合理允許之範圍，而影響行車安全，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固提出系爭電腦檢測紀錄（見原審卷61頁）及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書，見原審外放卷）。觀諸系爭電腦檢測紀錄記載系爭車輛「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允許範圍之外的修正量」等語，僅能證明系爭車輛第三汽缸出現異常情形，尚不能證明系爭車輛即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又經審視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車輛之引擎系統為柴油共軌系統，柴油引擎車在使用過程，皆會於進/排氣系統組件上積存有碳微粒，進而影響引擎之機件運作（諸如：油耗異常、轉速抖動等）。而系爭車輛經原廠電腦診斷「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允許範圍之外的修正量」之故障原因可能是排氣門汽門桿上結垢，排氣門偶而無法完全關閉，導致燃燒斷火和運行平穩性控制故障。依此診斷之論述並按柴油引擎之作動原理，柴油引擎之進/排氣系統組件上，皆會有機會產生部分積碳之情事，也因此在維修及保養時，會視消費使用需求及車況進行添加相關燃油添加劑，以作為該系統之除碳作業之依據。是系爭車輛第三缸汽門相關組件異常情形，屬間歇性故障，可依原廠作業程序，啟動保固機制進行該項組件之修復程序等情（外放系爭鑑定報告書18至21頁），堪認系爭車輛於111年7月19日雖發生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然屬間歇性故障，依原廠作業規範即可進行修復，尚非系爭車輛本身之瑕疵，難認系爭車輛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至上訴人執車輛安全資訊網之下載資料（見本院卷197頁）及汎德公司112年9月22日函（下稱汎德9月22日函，見車輛安全審驗中心回函外放資料）主張系爭車輛有行車安全之虞云云。經審視前揭下載資料及汎德9月22日函僅得證明汎德公司對BMW相關系列車型（含系爭車款）因柴油引擎之廢氣再循環系統冷卻液少量滲漏之瑕疵可能造成之損害，召回各該車輛進行改正計畫，核與系爭車輛係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者，顯不相同，前揭文書均難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㈢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車輛保固期間刻意隱瞞系爭車輛有「引擎積碳」情形，亦未拆卸車輛零組件進行全面清碳，所提供之維修服務，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固提出被上訴人檢測報告、維修紀錄、上訴人進場紀錄明細等件為憑（見原審卷211頁、255至272頁、395頁）。經審視被上訴人檢測報告、維修紀錄及上訴人進場紀錄明細等件固見上訴人依序於110年3月4日、9月2日、111年2月23日、7月19日、112年4月3日至平鎮服務中心進行系爭車輛之維修，其中111年2月23日維修包含「燃油管路保護劑」、「柴油燃油清潔劑」等情（見原審卷264頁），核與系爭鑑定報告所稱「添加相關燃油添加劑以作為除碳作業之依據」等語相符（見外放資料19頁），不以拆卸車輛零組件進行全面清碳為必要，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拆卸車輛零組件進行全面清碳，遽認被上訴人隱匿積碳現象云云，不足採信。又111年7月19日之維修診斷顯示系爭車輛所生系爭情形，需更換汽缸蓋乙節（見原審卷211頁），核與證人即執行系爭電腦檢測之技師姜家驥證稱：上訴人於111年7月19日將系爭車輛開至平鎮服務中心，反應車輛會抖動，次日以原廠電腦診斷儀器進行診斷，發現有一故障碼，點開該故障碼，原廠指示出現更換零件即汽缸蓋，但上訴人未將車輛留在維修場，而是把車開走等語相符（見本院卷424頁），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情形依原廠作業程序所提供之維修服務係更換汽缸蓋，核與系爭鑑定報告所稱依原廠作業程序，啟動保固機制進行該項組件之修復程序等語相符（外放系爭鑑定報告書20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願就系爭情形提供清碳服務云云，無可憑採。再者，系爭鑑定報告認被上訴人就系爭車輛所為歷次保養，未有異常性之保養及操作等情（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書19、20頁），足認被上訴人對於系爭車輛所提供之維修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至上訴人執其與訴外人之對話紀錄（見原審卷329頁）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情形應更新零件修復，不能僅清除積碳云云（見本院卷574頁）。觀諸前揭對話紀錄記載上訴人詢問Line名稱為圓滾滾之訴外人之「BMW X5休旅車」換「汽缸零件」後，是否不再有抖動現象？該訴外人回覆換了後不再抖動等語（見原審卷329頁），僅足以證明該訴外人之休旅車有更換汽缸零件乙節。而被上訴人依原廠作業程序所提供之維修服務係更換汽缸蓋，已如前述，則上訴人仍主張被上訴人僅願以清除積碳修復系爭情形云云，不足採信。
　㈣上訴人再主張被上訴人未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亦未提供保固期滿前之「保固終檢」服務，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固提出交通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函（下稱交通部函）、保固終檢網路下載資料（下稱系爭廣告）、台北尚德估價單、汎德公司112年2月9日及9月22日召回函（下合稱汎德公司召回函）為憑【見原審卷335頁、353至359頁、391頁及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下稱車安中心）外放資料】。經審視交通部函及汎德公司召回函（見原審卷335頁、車安中心外放資料固可證明汎德公司於112年2月9日、同年9月22日進行相關車款（包括「系爭車款」）召回改正計畫，上訴人因未接獲「系爭車輛」召回改正乃向交通部陳情等情，然汎德公司前揭召回車輛之範圍係以生產區間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為限，系爭車輛因生產日期為2020年2月27日，乃不在召回範圍等情，業據汎德公司回覆本院函附卷可證（見本院卷537頁），則「系爭車輛」既未經汎德公司召回，被上訴人自無召回系爭車輛之責。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112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程序自認原廠確實有通知召回「系爭車輛」之事實，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抗辯其真意係指「系爭車款」確實經原廠通知召回。查原審法官於112年12月12日係提示原證23予被上訴人確認是否爭執，被上訴人稱：原證23就「系爭車輛」原廠確實有通知召回等語，有該日筆錄可按（見原審卷404頁），然觀諸原證23僅記載「系爭車款」即「520D」（見原審卷331頁），顯非系爭車輛，足窺被上訴人之真意係指「系爭車款」確實經原廠通知召回，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認「系爭車輛」原廠確實有通知召回之事實云云，不足採信。上訴人另主張汎德公司為其向車安中心檢舉之利害關係人，起訴後所回覆本院之回函有偏頗，關於召回車輛之範圍應以汎德公司於起訴前於聯合報所登載之製造日期為準云云（見本院卷586頁），提出車輛安全性召回案件查詢資料、交通部函及汎德公司召回函等件為憑（見原審卷331、335頁，車安中心回函外放資料）。觀諸車輛安全性召回案件查詢資料僅記載召回「車輛年份」為西元2014～2020年（見原審卷331頁），並未記載召回車輛之「製造日期」。而審視交通部函則係因上訴人因未接獲系爭車輛召回改正乃向交通部陳情，交通部回覆上訴人已復請汎德公司向上訴人回覆等情(見原審卷335頁)，已如前述，足見系爭車輛是否召回，仍應以汎德公司回覆為據。再觀諸外放車安中心回函資料，汎德公司於112年2月9日回覆該中心該次係召回12種車型於西元2014年4月8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間所生產之車輛，並提出汽車安全性召回計畫為附件，其上記載召回「系爭車款」之生產期間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於112年9月22日回覆該中心該次係召回相關車型於西元2011年3月31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間所生產之車輛，並提出「汽車安全性召回計畫」為附件，其上記載召回「系爭車款」之生產期間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核與汎德公司回覆本院函所記載召回「系爭車款」之生產期間為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及所附「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計畫相符（見本院卷543、547頁），難認汎德公司回覆本院函有何偏頗，上訴人前揭主張，並未舉證，洵屬臆測。另審視系爭廣告（見原審卷353至359頁）可知被上訴人應提供車輛保固到期前免費檢查之服務。查被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6日進行「保固終險」服務
　　，有上訴人審閱及簽名之維修單可按（見本院卷555頁），佐以系爭鑑定報告書記載系爭車輛於112年4月6日於桃園平鎮區為第二次鑑定時，里程數為4萬8,729公里，並未發現儀錶之指示燈呈現有故障及其他系統之異常情形，相關組件雖呈現部分積碳，尚屬合理；電腦資訊資料並無異常，未構成有明顯之故障及影響引擎運轉等之情形；系爭車輛歷次保養紀錄進行檢核，亦未發現有異常性之保養及操作等語（外放系爭鑑定報告書18至21頁），足認被上訴人於系爭車輛保固期滿（即112年7月15日）前已提供完整「保固終險」服務，且所提供之服務，均符合保養及操作程序。上訴人僅以112年4月6日係因鑑定而進入平鎮服務中心，即認被上訴人未提供「保固終險」服務云云，無可憑採（見本院卷570頁）。而台北尚德估價單（見原審卷391頁）僅能證明系爭車輛於保固期滿後之112年10月2日因引擎故障燈亮進行檢查維修而支出維修費用，上訴人執以主張被上訴人未提供「保固終險」服務云云（見本院卷470頁），洵無足採。上訴人另主張系爭車輛保固期間於112年7月15日屆滿，被上訴人應於保固期滿3個月內即112年4月16日以後始能啟動「保固終險」服務，太早於同年4月6日啟動該服務，無法達到終險目的云云（見本院卷569頁），固提出ＴＶＢ節目側錄光碟及譯文為憑（見本院卷577、578頁及外放證物袋）。經審視系爭廣告並無「保固終險」服務應於保固期滿前3個月內提供之記載（見原審卷353至359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於112年4月16日以後始能啟動「保固終險」服務云云，已難採信。再經審視前揭譯文記載僅能證明汎德竹圍總廠廠長對該節目製作人稱「...客人進場做保養或維修，只要在保固期間3個月之內，我們都會直接幫客人做保固終險..基本上，我們在保固到期前1個月，都會以電話、DM或簡訊給車主。讓車主找時間，趕快進場」等語（見本院卷578頁），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即應於保固期滿3個月內始能啟動「保固終險」服務。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太早於同年4月6日啟動該服務，無法達到終險目的云云，洵無足採。
　㈤據上，系爭車輛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得依原廠作業規範進行修復，該修復方式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被上訴人所提供之保養、修復及檢修服務，亦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且被上訴人無召回系爭車輛之責，並已提供「保固終險」服務，則上訴人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8條第1項、第22條、第51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86萬3,630元本息，不應准許。
五、【備位之訴】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未於系爭車輛保固期間內更換系爭車輛引擎以復修系爭車輛瑕疵，亦未安排召回檢修服務，欠缺其依前揭契約所約定之保證責任；且未依系爭廣告提供「保固終檢」服務，欠缺其依系爭廣告所保證之品質云云，固提出系爭契約第7條及廣告為憑。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本文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除應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甲方（即上訴人）負瑕疵擔保外，自交車起36個月內不限里程，對車輛本身之瑕疵零件負更新或修復之責任；第2項約定：買賣標的物經製造商、進口商或進口人召回改正者，乙方應安排檢修之時間與地點，並負免費檢修之義務等語（見原審卷159頁），固堪認被上訴人於系爭車輛保固期間內，對於經製造商召回之車輛，應安排檢修，並負免費檢修之義務；而審視網路廣告固可知被上訴人應予保固期滿前提供「保固終險」服務（見原審卷353至359頁）。然系爭車輛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依原廠作業規範更換汽缸蓋即可修復，而無更換該引擎之必要；被上訴人並無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之責；且已依廣告提供「保固終險」服務，均如前述，堪認被上訴人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及系爭廣告之保證義務。則上訴人備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款等約定，民法第359條前段、第360條、第179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主張被上訴人違反保證義務，應賠償或返還95萬1,000元本息云云，亦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第8條第1項、第51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86萬3,630元本息；備位依民法第359條前段、第179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5萬1,000元本息，均非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至上訴人先位追加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之規定，備位追加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民法第360條之規定為請求部分，亦為無理由，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洪純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書記官　何旻珈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上字第13號

上  訴  人  陳鴻基  

訴訟代理人  吳艾侖律師

            張菀萱律師

被 上訴 人  大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明榮  

訴訟代理人  蘇明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

1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消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並為訴之追加、減縮，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

    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同法第256條亦有明定。查上訴人

    於原審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8條第1項、第51條、民法

    第227條第1、2項、第359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12萬9,3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

    條第1、3項、第8條第1項、第22條、第51條等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86萬3,630萬元本息（含所受損害及懲罰

    性賠償金）；備位依兩造簽訂之訂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民法第359條前段、第179條、第3

    60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5萬1,000

    元本息（即所受損害，見本院卷584、585頁），則上訴人依

    請求權之分類，依序以先、備位聲明為請求，其訴訟上之請

    求始能通過一貫性審查，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

    變更或追加。又上訴人於本院所為之聲明，核屬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說明，應予准許。再者，上訴人於先

    位之訴追加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規定為請求；備位之訴追加

    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及民法第360條之規定為請求

    ，均為被上訴人所同意（見本院卷490頁），依前揭說明，

    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9年7月16日以220萬元向被上訴人

    購買BMW 廠牌520D SEDAN型號（下稱系爭車款）自用小客車

　　（下稱系爭車輛），並簽立系爭契約，被上訴人為經銷系爭

    車輛，並提供系爭車輛維修服務之企業經營者。嗣伊於111

    年7月19日駕駛系爭車輛停等紅燈時，車體劇烈抖動，遂至

    被上訴人設於桃園市平鎮區之服務中心（下稱平鎮服務中心

    ）進行檢測，經告知系爭車輛有「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

    ：允許範圍之外的修正量」之引擎瑕疵。然被上訴人不願更

    換系爭車輛引擎，且未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亦未於

    系爭車輛保固期滿前提供「保固終險」服務，故被上訴人所

    經銷之系爭車輛（商品）及其所提供之服務（服務）均不符

    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伊於112年1

    1月2日出售系爭車輛，乃減損市場交易價值60萬元，且伊因

    111年7月22日至112年10月31日間無法正常使用系爭車輛，

    支出計程車交通費用35萬1,000元，合計受有財產損害95萬1

    ,000元（60萬元+35萬1,000元=95萬1,000元）。爰先位依消

    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第8條第1項、第22條、第51條

    等規定（擇一有利），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95萬1,000元

    及懲罰性賠償金91萬2,630元，合計186萬3,630元。如先位

    請求權均無理由，則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車輛存有引擎瑕

    疵，應更換新引擎，惟被上訴人僅願以清積碳方式維修，且

    未盡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

    2項所約定之保證義務；亦未於系爭車輛保固期滿前提供「

    保固終險」服務，違反廣告所稱之保證義務，爰依系爭契約

    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民法第359條前段、第179條、第360

    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擇一有利），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95萬1,000元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並為訴之減縮、追加），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

    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86萬3,630萬元，其中182萬5,

    260元自111年10月25日起、其餘3萬8,380元自112年12月1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車輛發生抖動係因排氣門桿結垢所致，

    得以排除，並非瑕疵；且伊依BMW原廠規範執行維修保養義

    務，故系爭車輛與伊所提供之服務均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

    準可期待之安全性。又系爭車輛未經總代理商汎德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汎德公司）召回，伊復於112年4月6日提供「保

    固終險」服務，並無違反系爭契約及廣告所定之保證義務等

    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上訴人於109年7月16日以220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車

    輛，並簽立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對於系爭車輛之保固責任於

    於112年7月15日屆滿。上訴人於111年7月19日駕駛系爭車輛

    於路邊停等時，因發現系爭車輛車體抖動，前往被上訴人之

    平鎮服務中心進行檢測，顯示有「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

    ：允許範圍之外的修正量」之情形（下稱系爭情形）。上訴

    人未接受被上訴人對系爭情形所提供之服務，於111年7月21

    日將系爭車輛自平鎮服務中心駛離等事實，有上訴人所拍攝

    系爭車輛抖動情形之影像光碟、111年7月20日電腦檢測紀錄

    （下稱系爭電腦檢測紀錄）可證（見原審證物袋、原審卷61

    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170至172頁、344、345

    頁，本院卷492、552頁），堪信為真實。

四、【先位之訴】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經銷之系爭車輛存有系爭情形及所提

    供之服務，均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

    性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㈠按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1、3項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

    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

    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

    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

    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

    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

    ；第8條第1項規定：「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

    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

    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

    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

    」；第22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

    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

    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第51

    條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

    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

    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

    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

    」。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汽車，並於其平鎮服務

    中心提供維修服務，為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8條第1

    項所揭示之企業經營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58

    5頁），自堪信實。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車輛發生劇烈抖動係因汽缸瑕疵所致，已超

    過合理允許之範圍，而影響行車安全，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

    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固提出系爭電腦檢測紀錄

    （見原審卷61頁）及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報告

    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書，見原審外放卷）。觀諸系爭電腦

    檢測紀錄記載系爭車輛「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允許範

    圍之外的修正量」等語，僅能證明系爭車輛第三汽缸出現異

    常情形，尚不能證明系爭車輛即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又經審視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車

    輛之引擎系統為柴油共軌系統，柴油引擎車在使用過程，皆

    會於進/排氣系統組件上積存有碳微粒，進而影響引擎之機

    件運作（諸如：油耗異常、轉速抖動等）。而系爭車輛經原

    廠電腦診斷「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允許範圍之外的修

    正量」之故障原因可能是排氣門汽門桿上結垢，排氣門偶而

    無法完全關閉，導致燃燒斷火和運行平穩性控制故障。依此

    診斷之論述並按柴油引擎之作動原理，柴油引擎之進/排氣

    系統組件上，皆會有機會產生部分積碳之情事，也因此在維

    修及保養時，會視消費使用需求及車況進行添加相關燃油添

    加劑，以作為該系統之除碳作業之依據。是系爭車輛第三缸

    汽門相關組件異常情形，屬間歇性故障，可依原廠作業程序

    ，啟動保固機制進行該項組件之修復程序等情（外放系爭鑑

    定報告書18至21頁），堪認系爭車輛於111年7月19日雖發生

    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然屬間歇性故障，依原廠作業規

    範即可進行修復，尚非系爭車輛本身之瑕疵，難認系爭車輛

    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至上訴人

    執車輛安全資訊網之下載資料（見本院卷197頁）及汎德公

    司112年9月22日函（下稱汎德9月22日函，見車輛安全審驗

    中心回函外放資料）主張系爭車輛有行車安全之虞云云。經

    審視前揭下載資料及汎德9月22日函僅得證明汎德公司對BMW

    相關系列車型（含系爭車款）因柴油引擎之廢氣再循環系統

    冷卻液少量滲漏之瑕疵可能造成之損害，召回各該車輛進行

    改正計畫，核與系爭車輛係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者，顯

    不相同，前揭文書均難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㈢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車輛保固期間刻意隱瞞系爭車

    輛有「引擎積碳」情形，亦未拆卸車輛零組件進行全面清碳

    ，所提供之維修服務，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

    待之安全性云云，固提出被上訴人檢測報告、維修紀錄、上

    訴人進場紀錄明細等件為憑（見原審卷211頁、255至272頁

    、395頁）。經審視被上訴人檢測報告、維修紀錄及上訴人

    進場紀錄明細等件固見上訴人依序於110年3月4日、9月2日

    、111年2月23日、7月19日、112年4月3日至平鎮服務中心進

    行系爭車輛之維修，其中111年2月23日維修包含「燃油管路

    保護劑」、「柴油燃油清潔劑」等情（見原審卷264頁），

    核與系爭鑑定報告所稱「添加相關燃油添加劑以作為除碳作

    業之依據」等語相符（見外放資料19頁），不以拆卸車輛零

    組件進行全面清碳為必要，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拆卸車輛零

    組件進行全面清碳，遽認被上訴人隱匿積碳現象云云，不足

    採信。又111年7月19日之維修診斷顯示系爭車輛所生系爭情

    形，需更換汽缸蓋乙節（見原審卷211頁），核與證人即執

    行系爭電腦檢測之技師姜家驥證稱：上訴人於111年7月19日

    將系爭車輛開至平鎮服務中心，反應車輛會抖動，次日以原

    廠電腦診斷儀器進行診斷，發現有一故障碼，點開該故障碼

    ，原廠指示出現更換零件即汽缸蓋，但上訴人未將車輛留在

    維修場，而是把車開走等語相符（見本院卷424頁），堪認

    被上訴人就系爭情形依原廠作業程序所提供之維修服務係更

    換汽缸蓋，核與系爭鑑定報告所稱依原廠作業程序，啟動保

    固機制進行該項組件之修復程序等語相符（外放系爭鑑定報

    告書20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願就系爭情形提供清

    碳服務云云，無可憑採。再者，系爭鑑定報告認被上訴人就

    系爭車輛所為歷次保養，未有異常性之保養及操作等情（見

    外放系爭鑑定報告書19、20頁），足認被上訴人對於系爭車

    輛所提供之維修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

    之安全性。至上訴人執其與訴外人之對話紀錄（見原審卷32

    9頁）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情形應更新零件修復，不能僅清

    除積碳云云（見本院卷574頁）。觀諸前揭對話紀錄記載上

    訴人詢問Line名稱為圓滾滾之訴外人之「BMW X5休旅車」換

    「汽缸零件」後，是否不再有抖動現象？該訴外人回覆換了

    後不再抖動等語（見原審卷329頁），僅足以證明該訴外人

    之休旅車有更換汽缸零件乙節。而被上訴人依原廠作業程序

    所提供之維修服務係更換汽缸蓋，已如前述，則上訴人仍主

    張被上訴人僅願以清除積碳修復系爭情形云云，不足採信。

　㈣上訴人再主張被上訴人未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亦未

    提供保固期滿前之「保固終檢」服務，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

    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固提出交通部公共運輸及

    監理司函（下稱交通部函）、保固終檢網路下載資料（下稱

    系爭廣告）、台北尚德估價單、汎德公司112年2月9日及9月

    22日召回函（下合稱汎德公司召回函）為憑【見原審卷335

    頁、353至359頁、391頁及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下稱車安中

    心）外放資料】。經審視交通部函及汎德公司召回函（見原

    審卷335頁、車安中心外放資料固可證明汎德公司於112年2

    月9日、同年9月22日進行相關車款（包括「系爭車款」）召

    回改正計畫，上訴人因未接獲「系爭車輛」召回改正乃向交

    通部陳情等情，然汎德公司前揭召回車輛之範圍係以生產區

    間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為限，系爭車輛因

    生產日期為2020年2月27日，乃不在召回範圍等情，業據汎

    德公司回覆本院函附卷可證（見本院卷537頁），則「系爭

    車輛」既未經汎德公司召回，被上訴人自無召回系爭車輛之

    責。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112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

    程序自認原廠確實有通知召回「系爭車輛」之事實，惟為被

    上訴人所否認，抗辯其真意係指「系爭車款」確實經原廠通

    知召回。查原審法官於112年12月12日係提示原證23予被上

    訴人確認是否爭執，被上訴人稱：原證23就「系爭車輛」原

    廠確實有通知召回等語，有該日筆錄可按（見原審卷404頁

    ），然觀諸原證23僅記載「系爭車款」即「520D」（見原審

    卷331頁），顯非系爭車輛，足窺被上訴人之真意係指「系

    爭車款」確實經原廠通知召回，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認

    「系爭車輛」原廠確實有通知召回之事實云云，不足採信。

    上訴人另主張汎德公司為其向車安中心檢舉之利害關係人，

    起訴後所回覆本院之回函有偏頗，關於召回車輛之範圍應以

    汎德公司於起訴前於聯合報所登載之製造日期為準云云（見

    本院卷586頁），提出車輛安全性召回案件查詢資料、交通

    部函及汎德公司召回函等件為憑（見原審卷331、335頁，車

    安中心回函外放資料）。觀諸車輛安全性召回案件查詢資料

    僅記載召回「車輛年份」為西元2014～2020年（見原審卷331

    頁），並未記載召回車輛之「製造日期」。而審視交通部函

    則係因上訴人因未接獲系爭車輛召回改正乃向交通部陳情，

    交通部回覆上訴人已復請汎德公司向上訴人回覆等情(見原

    審卷335頁)，已如前述，足見系爭車輛是否召回，仍應以汎

    德公司回覆為據。再觀諸外放車安中心回函資料，汎德公司

    於112年2月9日回覆該中心該次係召回12種車型於西元2014

    年4月8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間所生產之車輛，並提出汽車

    安全性召回計畫為附件，其上記載召回「系爭車款」之生產

    期間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於112年9

    月22日回覆該中心該次係召回相關車型於西元2011年3月31

    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間所生產之車輛，並提出「汽車安全

    性召回計畫」為附件，其上記載召回「系爭車款」之生產期

    間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核與汎德公

    司回覆本院函所記載召回「系爭車款」之生產期間為為「西

    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及所附「汽車安全性召

    回改正」計畫相符（見本院卷543、547頁），難認汎德公司

    回覆本院函有何偏頗，上訴人前揭主張，並未舉證，洵屬臆

    測。另審視系爭廣告（見原審卷353至359頁）可知被上訴人

    應提供車輛保固到期前免費檢查之服務。查被上訴人已於11

    2年4月6日進行「保固終險」服務

　　，有上訴人審閱及簽名之維修單可按（見本院卷555頁），

    佐以系爭鑑定報告書記載系爭車輛於112年4月6日於桃園平

    鎮區為第二次鑑定時，里程數為4萬8,729公里，並未發現儀

    錶之指示燈呈現有故障及其他系統之異常情形，相關組件雖

    呈現部分積碳，尚屬合理；電腦資訊資料並無異常，未構成

    有明顯之故障及影響引擎運轉等之情形；系爭車輛歷次保養

    紀錄進行檢核，亦未發現有異常性之保養及操作等語（外放

    系爭鑑定報告書18至21頁），足認被上訴人於系爭車輛保固

    期滿（即112年7月15日）前已提供完整「保固終險」服務，

    且所提供之服務，均符合保養及操作程序。上訴人僅以112

    年4月6日係因鑑定而進入平鎮服務中心，即認被上訴人未提

    供「保固終險」服務云云，無可憑採（見本院卷570頁）。

    而台北尚德估價單（見原審卷391頁）僅能證明系爭車輛於

    保固期滿後之112年10月2日因引擎故障燈亮進行檢查維修而

    支出維修費用，上訴人執以主張被上訴人未提供「保固終險

    」服務云云（見本院卷470頁），洵無足採。上訴人另主張

    系爭車輛保固期間於112年7月15日屆滿，被上訴人應於保固

    期滿3個月內即112年4月16日以後始能啟動「保固終險」服

    務，太早於同年4月6日啟動該服務，無法達到終險目的云云

    （見本院卷569頁），固提出ＴＶＢ節目側錄光碟及譯文為憑（

    見本院卷577、578頁及外放證物袋）。經審視系爭廣告並無

    「保固終險」服務應於保固期滿前3個月內提供之記載（見

    原審卷353至359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於112年4月

    16日以後始能啟動「保固終險」服務云云，已難採信。再經

    審視前揭譯文記載僅能證明汎德竹圍總廠廠長對該節目製作

    人稱「...客人進場做保養或維修，只要在保固期間3個月之

    內，我們都會直接幫客人做保固終險..基本上，我們在保固

    到期前1個月，都會以電話、DM或簡訊給車主。讓車主找時

    間，趕快進場」等語（見本院卷578頁），不足以證明被上

    訴人即應於保固期滿3個月內始能啟動「保固終險」服務。

    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太早於同年4月6日啟動該服務，無法

    達到終險目的云云，洵無足採。

　㈤據上，系爭車輛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得依原廠作業規

    範進行修復，該修復方式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

    待之安全性；而被上訴人所提供之保養、修復及檢修服務，

    亦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且被上訴

    人無召回系爭車輛之責，並已提供「保固終險」服務，則上

    訴人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8條第1項、第22條、第5

    1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86萬3,630元本息，不應准

    許。

五、【備位之訴】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

    未於系爭車輛保固期間內更換系爭車輛引擎以復修系爭車輛

    瑕疵，亦未安排召回檢修服務，欠缺其依前揭契約所約定之

    保證責任；且未依系爭廣告提供「保固終檢」服務，欠缺其

    依系爭廣告所保證之品質云云，固提出系爭契約第7條及廣

    告為憑。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本文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

    ）除應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甲方（即上訴人）負瑕疵擔

    保外，自交車起36個月內不限里程，對車輛本身之瑕疵零件

    負更新或修復之責任；第2項約定：買賣標的物經製造商、

    進口商或進口人召回改正者，乙方應安排檢修之時間與地點

    ，並負免費檢修之義務等語（見原審卷159頁），固堪認被

    上訴人於系爭車輛保固期間內，對於經製造商召回之車輛，

    應安排檢修，並負免費檢修之義務；而審視網路廣告固可知

    被上訴人應予保固期滿前提供「保固終險」服務（見原審卷

    353至359頁）。然系爭車輛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依原

    廠作業規範更換汽缸蓋即可修復，而無更換該引擎之必要；

    被上訴人並無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之責；且已依廣告

    提供「保固終險」服務，均如前述，堪認被上訴人並未違反

    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及系爭廣告之保證義務。則

    上訴人備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款等約定，民法第359條

    前段、第360條、第179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主張被上

    訴人違反保證義務，應賠償或返還95萬1,000元本息云云，

    亦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第8

    條第1項、第51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86萬3,630元

    本息；備位依民法第359條前段、第179條、第227條第2項等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5萬1,000元本息，均非正當，不

    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

    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上訴。至上訴人先位追加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之規定，備

    位追加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民法第360條之規定

    為請求部分，亦為無理由，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洪純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書記官　何旻珈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上字第13號

上  訴  人  陳鴻基  

訴訟代理人  吳艾侖律師

            張菀萱律師

被 上訴 人  大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明榮  

訴訟代理人  蘇明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消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減縮，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同法第256條亦有明定。查上訴人於原審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8條第1項、第51條、民法第227條第1、2項、第359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12萬9,39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第8條第1項、第22條、第51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86萬3,630萬元本息（含所受損害及懲罰性賠償金）；備位依兩造簽訂之訂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民法第359條前段、第179條、第360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5萬1,000元本息（即所受損害，見本院卷584、585頁），則上訴人依請求權之分類，依序以先、備位聲明為請求，其訴訟上之請求始能通過一貫性審查，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又上訴人於本院所為之聲明，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說明，應予准許。再者，上訴人於先位之訴追加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規定為請求；備位之訴追加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及民法第360條之規定為請求，均為被上訴人所同意（見本院卷490頁），依前揭說明，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09年7月16日以220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BMW 廠牌520D SEDAN型號（下稱系爭車款）自用小客車

　　（下稱系爭車輛），並簽立系爭契約，被上訴人為經銷系爭車輛，並提供系爭車輛維修服務之企業經營者。嗣伊於111年7月19日駕駛系爭車輛停等紅燈時，車體劇烈抖動，遂至被上訴人設於桃園市平鎮區之服務中心（下稱平鎮服務中心）進行檢測，經告知系爭車輛有「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允許範圍之外的修正量」之引擎瑕疵。然被上訴人不願更換系爭車輛引擎，且未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亦未於系爭車輛保固期滿前提供「保固終險」服務，故被上訴人所經銷之系爭車輛（商品）及其所提供之服務（服務）均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伊於112年11月2日出售系爭車輛，乃減損市場交易價值60萬元，且伊因111年7月22日至112年10月31日間無法正常使用系爭車輛，支出計程車交通費用35萬1,000元，合計受有財產損害95萬1,000元（60萬元+35萬1,000元=95萬1,000元）。爰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第8條第1項、第22條、第51條等規定（擇一有利），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95萬1,000元及懲罰性賠償金91萬2,630元，合計186萬3,630元。如先位請求權均無理由，則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車輛存有引擎瑕疵，應更換新引擎，惟被上訴人僅願以清積碳方式維修，且未盡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所約定之保證義務；亦未於系爭車輛保固期滿前提供「保固終險」服務，違反廣告所稱之保證義務，爰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民法第359條前段、第179條、第360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擇一有利），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5萬1,000元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減縮、追加），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86萬3,630萬元，其中182萬5,260元自111年10月25日起、其餘3萬8,380元自112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車輛發生抖動係因排氣門桿結垢所致，得以排除，並非瑕疵；且伊依BMW原廠規範執行維修保養義務，故系爭車輛與伊所提供之服務均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期待之安全性。又系爭車輛未經總代理商汎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汎德公司）召回，伊復於112年4月6日提供「保固終險」服務，並無違反系爭契約及廣告所定之保證義務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上訴人於109年7月16日以220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車輛，並簽立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對於系爭車輛之保固責任於於112年7月15日屆滿。上訴人於111年7月19日駕駛系爭車輛於路邊停等時，因發現系爭車輛車體抖動，前往被上訴人之平鎮服務中心進行檢測，顯示有「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允許範圍之外的修正量」之情形（下稱系爭情形）。上訴人未接受被上訴人對系爭情形所提供之服務，於111年7月21日將系爭車輛自平鎮服務中心駛離等事實，有上訴人所拍攝系爭車輛抖動情形之影像光碟、111年7月20日電腦檢測紀錄（下稱系爭電腦檢測紀錄）可證（見原審證物袋、原審卷61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170至172頁、344、345頁，本院卷492、552頁），堪信為真實。

四、【先位之訴】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經銷之系爭車輛存有系爭情形及所提供之服務，均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㈠按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1、3項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第8條第1項規定：「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第22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第51條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汽車，並於其平鎮服務中心提供維修服務，為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8條第1項所揭示之企業經營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585頁），自堪信實。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車輛發生劇烈抖動係因汽缸瑕疵所致，已超過合理允許之範圍，而影響行車安全，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固提出系爭電腦檢測紀錄（見原審卷61頁）及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書，見原審外放卷）。觀諸系爭電腦檢測紀錄記載系爭車輛「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允許範圍之外的修正量」等語，僅能證明系爭車輛第三汽缸出現異常情形，尚不能證明系爭車輛即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又經審視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車輛之引擎系統為柴油共軌系統，柴油引擎車在使用過程，皆會於進/排氣系統組件上積存有碳微粒，進而影響引擎之機件運作（諸如：油耗異常、轉速抖動等）。而系爭車輛經原廠電腦診斷「汽缸3運轉平穩性調節器：允許範圍之外的修正量」之故障原因可能是排氣門汽門桿上結垢，排氣門偶而無法完全關閉，導致燃燒斷火和運行平穩性控制故障。依此診斷之論述並按柴油引擎之作動原理，柴油引擎之進/排氣系統組件上，皆會有機會產生部分積碳之情事，也因此在維修及保養時，會視消費使用需求及車況進行添加相關燃油添加劑，以作為該系統之除碳作業之依據。是系爭車輛第三缸汽門相關組件異常情形，屬間歇性故障，可依原廠作業程序，啟動保固機制進行該項組件之修復程序等情（外放系爭鑑定報告書18至21頁），堪認系爭車輛於111年7月19日雖發生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然屬間歇性故障，依原廠作業規範即可進行修復，尚非系爭車輛本身之瑕疵，難認系爭車輛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至上訴人執車輛安全資訊網之下載資料（見本院卷197頁）及汎德公司112年9月22日函（下稱汎德9月22日函，見車輛安全審驗中心回函外放資料）主張系爭車輛有行車安全之虞云云。經審視前揭下載資料及汎德9月22日函僅得證明汎德公司對BMW相關系列車型（含系爭車款）因柴油引擎之廢氣再循環系統冷卻液少量滲漏之瑕疵可能造成之損害，召回各該車輛進行改正計畫，核與系爭車輛係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者，顯不相同，前揭文書均難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㈢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車輛保固期間刻意隱瞞系爭車輛有「引擎積碳」情形，亦未拆卸車輛零組件進行全面清碳，所提供之維修服務，未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固提出被上訴人檢測報告、維修紀錄、上訴人進場紀錄明細等件為憑（見原審卷211頁、255至272頁、395頁）。經審視被上訴人檢測報告、維修紀錄及上訴人進場紀錄明細等件固見上訴人依序於110年3月4日、9月2日、111年2月23日、7月19日、112年4月3日至平鎮服務中心進行系爭車輛之維修，其中111年2月23日維修包含「燃油管路保護劑」、「柴油燃油清潔劑」等情（見原審卷264頁），核與系爭鑑定報告所稱「添加相關燃油添加劑以作為除碳作業之依據」等語相符（見外放資料19頁），不以拆卸車輛零組件進行全面清碳為必要，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拆卸車輛零組件進行全面清碳，遽認被上訴人隱匿積碳現象云云，不足採信。又111年7月19日之維修診斷顯示系爭車輛所生系爭情形，需更換汽缸蓋乙節（見原審卷211頁），核與證人即執行系爭電腦檢測之技師姜家驥證稱：上訴人於111年7月19日將系爭車輛開至平鎮服務中心，反應車輛會抖動，次日以原廠電腦診斷儀器進行診斷，發現有一故障碼，點開該故障碼，原廠指示出現更換零件即汽缸蓋，但上訴人未將車輛留在維修場，而是把車開走等語相符（見本院卷424頁），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情形依原廠作業程序所提供之維修服務係更換汽缸蓋，核與系爭鑑定報告所稱依原廠作業程序，啟動保固機制進行該項組件之修復程序等語相符（外放系爭鑑定報告書20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願就系爭情形提供清碳服務云云，無可憑採。再者，系爭鑑定報告認被上訴人就系爭車輛所為歷次保養，未有異常性之保養及操作等情（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書19、20頁），足認被上訴人對於系爭車輛所提供之維修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至上訴人執其與訴外人之對話紀錄（見原審卷329頁）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情形應更新零件修復，不能僅清除積碳云云（見本院卷574頁）。觀諸前揭對話紀錄記載上訴人詢問Line名稱為圓滾滾之訴外人之「BMW X5休旅車」換「汽缸零件」後，是否不再有抖動現象？該訴外人回覆換了後不再抖動等語（見原審卷329頁），僅足以證明該訴外人之休旅車有更換汽缸零件乙節。而被上訴人依原廠作業程序所提供之維修服務係更換汽缸蓋，已如前述，則上訴人仍主張被上訴人僅願以清除積碳修復系爭情形云云，不足採信。

　㈣上訴人再主張被上訴人未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亦未提供保固期滿前之「保固終檢」服務，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固提出交通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函（下稱交通部函）、保固終檢網路下載資料（下稱系爭廣告）、台北尚德估價單、汎德公司112年2月9日及9月22日召回函（下合稱汎德公司召回函）為憑【見原審卷335頁、353至359頁、391頁及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下稱車安中心）外放資料】。經審視交通部函及汎德公司召回函（見原審卷335頁、車安中心外放資料固可證明汎德公司於112年2月9日、同年9月22日進行相關車款（包括「系爭車款」）召回改正計畫，上訴人因未接獲「系爭車輛」召回改正乃向交通部陳情等情，然汎德公司前揭召回車輛之範圍係以生產區間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為限，系爭車輛因生產日期為2020年2月27日，乃不在召回範圍等情，業據汎德公司回覆本院函附卷可證（見本院卷537頁），則「系爭車輛」既未經汎德公司召回，被上訴人自無召回系爭車輛之責。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112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程序自認原廠確實有通知召回「系爭車輛」之事實，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抗辯其真意係指「系爭車款」確實經原廠通知召回。查原審法官於112年12月12日係提示原證23予被上訴人確認是否爭執，被上訴人稱：原證23就「系爭車輛」原廠確實有通知召回等語，有該日筆錄可按（見原審卷404頁），然觀諸原證23僅記載「系爭車款」即「520D」（見原審卷331頁），顯非系爭車輛，足窺被上訴人之真意係指「系爭車款」確實經原廠通知召回，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認「系爭車輛」原廠確實有通知召回之事實云云，不足採信。上訴人另主張汎德公司為其向車安中心檢舉之利害關係人，起訴後所回覆本院之回函有偏頗，關於召回車輛之範圍應以汎德公司於起訴前於聯合報所登載之製造日期為準云云（見本院卷586頁），提出車輛安全性召回案件查詢資料、交通部函及汎德公司召回函等件為憑（見原審卷331、335頁，車安中心回函外放資料）。觀諸車輛安全性召回案件查詢資料僅記載召回「車輛年份」為西元2014～2020年（見原審卷331頁），並未記載召回車輛之「製造日期」。而審視交通部函則係因上訴人因未接獲系爭車輛召回改正乃向交通部陳情，交通部回覆上訴人已復請汎德公司向上訴人回覆等情(見原審卷335頁)，已如前述，足見系爭車輛是否召回，仍應以汎德公司回覆為據。再觀諸外放車安中心回函資料，汎德公司於112年2月9日回覆該中心該次係召回12種車型於西元2014年4月8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間所生產之車輛，並提出汽車安全性召回計畫為附件，其上記載召回「系爭車款」之生產期間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於112年9月22日回覆該中心該次係召回相關車型於西元2011年3月31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間所生產之車輛，並提出「汽車安全性召回計畫」為附件，其上記載召回「系爭車款」之生產期間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核與汎德公司回覆本院函所記載召回「系爭車款」之生產期間為為「西元2014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1日」及所附「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計畫相符（見本院卷543、547頁），難認汎德公司回覆本院函有何偏頗，上訴人前揭主張，並未舉證，洵屬臆測。另審視系爭廣告（見原審卷353至359頁）可知被上訴人應提供車輛保固到期前免費檢查之服務。查被上訴人已於112年4月6日進行「保固終險」服務

　　，有上訴人審閱及簽名之維修單可按（見本院卷555頁），佐以系爭鑑定報告書記載系爭車輛於112年4月6日於桃園平鎮區為第二次鑑定時，里程數為4萬8,729公里，並未發現儀錶之指示燈呈現有故障及其他系統之異常情形，相關組件雖呈現部分積碳，尚屬合理；電腦資訊資料並無異常，未構成有明顯之故障及影響引擎運轉等之情形；系爭車輛歷次保養紀錄進行檢核，亦未發現有異常性之保養及操作等語（外放系爭鑑定報告書18至21頁），足認被上訴人於系爭車輛保固期滿（即112年7月15日）前已提供完整「保固終險」服務，且所提供之服務，均符合保養及操作程序。上訴人僅以112年4月6日係因鑑定而進入平鎮服務中心，即認被上訴人未提供「保固終險」服務云云，無可憑採（見本院卷570頁）。而台北尚德估價單（見原審卷391頁）僅能證明系爭車輛於保固期滿後之112年10月2日因引擎故障燈亮進行檢查維修而支出維修費用，上訴人執以主張被上訴人未提供「保固終險」服務云云（見本院卷470頁），洵無足採。上訴人另主張系爭車輛保固期間於112年7月15日屆滿，被上訴人應於保固期滿3個月內即112年4月16日以後始能啟動「保固終險」服務，太早於同年4月6日啟動該服務，無法達到終險目的云云（見本院卷569頁），固提出ＴＶＢ節目側錄光碟及譯文為憑（見本院卷577、578頁及外放證物袋）。經審視系爭廣告並無「保固終險」服務應於保固期滿前3個月內提供之記載（見原審卷353至359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於112年4月16日以後始能啟動「保固終險」服務云云，已難採信。再經審視前揭譯文記載僅能證明汎德竹圍總廠廠長對該節目製作人稱「...客人進場做保養或維修，只要在保固期間3個月之內，我們都會直接幫客人做保固終險..基本上，我們在保固到期前1個月，都會以電話、DM或簡訊給車主。讓車主找時間，趕快進場」等語（見本院卷578頁），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即應於保固期滿3個月內始能啟動「保固終險」服務。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太早於同年4月6日啟動該服務，無法達到終險目的云云，洵無足採。

　㈤據上，系爭車輛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得依原廠作業規範進行修復，該修復方式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被上訴人所提供之保養、修復及檢修服務，亦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且被上訴人無召回系爭車輛之責，並已提供「保固終險」服務，則上訴人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8條第1項、第22條、第51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86萬3,630元本息，不應准許。

五、【備位之訴】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未於系爭車輛保固期間內更換系爭車輛引擎以復修系爭車輛瑕疵，亦未安排召回檢修服務，欠缺其依前揭契約所約定之保證責任；且未依系爭廣告提供「保固終檢」服務，欠缺其依系爭廣告所保證之品質云云，固提出系爭契約第7條及廣告為憑。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本文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除應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甲方（即上訴人）負瑕疵擔保外，自交車起36個月內不限里程，對車輛本身之瑕疵零件負更新或修復之責任；第2項約定：買賣標的物經製造商、進口商或進口人召回改正者，乙方應安排檢修之時間與地點，並負免費檢修之義務等語（見原審卷159頁），固堪認被上訴人於系爭車輛保固期間內，對於經製造商召回之車輛，應安排檢修，並負免費檢修之義務；而審視網路廣告固可知被上訴人應予保固期滿前提供「保固終險」服務（見原審卷353至359頁）。然系爭車輛引擎第三缸汽門異常情形，依原廠作業規範更換汽缸蓋即可修復，而無更換該引擎之必要；被上訴人並無召回系爭車輛進行改正計畫之責；且已依廣告提供「保固終險」服務，均如前述，堪認被上訴人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及系爭廣告之保證義務。則上訴人備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款等約定，民法第359條前段、第360條、第179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主張被上訴人違反保證義務，應賠償或返還95萬1,000元本息云云，亦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第8條第1項、第51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86萬3,630元本息；備位依民法第359條前段、第179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5萬1,000元本息，均非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至上訴人先位追加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之規定，備位追加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等約定、民法第360條之規定為請求部分，亦為無理由，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洪純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書記官　何旻珈



